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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适用房是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改善民生、扩内需”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针
对目前社会上广为关注的经济适用房银行按揭贷款的问题，笔者对云南省昆明市经济适用房、特别是
子君村经济适用房未开办银行按揭贷款的情况进行调研，并就解决制约经济适用房银行按揭贷款业务
发展的“症结”，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希望金融、财政能够充分发挥促进经济适用房发展的推
动作用，减轻居民购房负担，实现改善民生的社会共同愿望。 
一、昆明市经济适用房相关的基本情况 
（一）经济适用房建设情况 
2000年昆明市启动经济适用房建设工程，2004年—2008年四年间全市累计实施经济适用房计划349万平
方米，累计竣工78.5万平方米，销售面积70万平方米，约10400套。2009年由政府统一组织建设经济适
用房规划面积80万平方米，较上年25万平方米的规划面积增加55万平方米。目前在建工程面积83.33万
平方米，累计投资17亿元。目前，昆明市区正在建设的经济适用房有子君村经济适用房，蒜村经济适
用房和羊仙坡经济适用房。其中，子君村经济适用房项目，占地约601亩，总建筑面积约91万平方米，
住房13633套，总投资约25亿元；蒜村经济适用房项目占地约119亩，总建筑面积约19万平方米，住房3
044套，总投资约5亿元；羊仙坡经济适用房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其中计划配建6万多平方米
的廉租房。 
（二）经济适用房开发贷款情况 
从融资渠道看，昆明市经济适用房建设项目资金来源主要有银行贷款、房地产开发商自筹、房屋预售
款等方式。截止2009年4月末，昆明市经济适用房开发贷款余额7.3亿元，同比增长9.39倍。其中最大
一笔贷款为建设银行发放的4.5亿元贷款，用于子君村经济适用房的建设。 
（三）经济适用房申购条件 
1.具有五华、盘龙、官渡、西山、高新、滇池旅游度假区、经济开发区城镇居民户口。 
2.已婚（含未满30周岁的离异或丧偶带小孩）或年龄在30周岁以上的单身无房户。 
3.人均收入低于昆明市政府规定的收入标准（原则上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
度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0%），目前申请家庭的人均收入标准已由原来的402元/月提高至94
7.65元/月。 
4.无住房、或家庭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低于昆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60%。 
5.未享受过住房实物福利分配（包括房改房、安居工程房、集资建房、合作建房、解危解困房等国
家、单位已给予住房补贴）。 
二、昆明市子君村经济适用房的相关情况 
（一）建设情况 
子君村位于昆明市的东南面，距昆明市区大约8公里，区位优势较好。子君村经济适用房是昆明市政府
组织建设的首个经济适用房项目,也是云南省最大的经济适用房小区，总投资约25亿元，占地约601
亩，计划建设经济适用住房13633套。小区内将由政府配套建设幼儿园、中小学等教育设施，以及卫生
医疗、超市、农贸市场等生活配套，并配置1500个车位,绿化率达到40%。子君村经济适用房项目于200
8年8月开工建设，由昆明市土地投资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开发。工程计划分两期完成，一期35万平
方米，合计5300套，目前已完成部分住房的主体建设，投资额完成6亿元左右，住房最大面积69.85平
方米，最小面积38平方米（合计339套），一期工程将在2010年5月交付使用，全部工程预计2012年完
成，工程进度正在加快进行。 
（二）销售情况 
据调查，子君村经济适用房供需矛盾较为突出，子君村经济适用房政府销售定价2100元/平方米（成本
价2500元/平方米），大幅低于周边商品房均价（4200元/平方米）。昆明市申请购买子君村经济适用
房的家庭达5万余户，而实际房源只有13633套，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政府只能采取对符合购买
经济适用房条件的购房户实行排号方式决定购买资格和选房顺序。为此，昆明市房管局统一发放了
《昆明市子君村经济适用住房购房凭证》编号顺序分批选房。昆明市子君村经济适用房项目于2008年1
1月开盘出售，采用分期付款方式，首次签订购房合同时应交付总房价60%的房款，竣工交房时交付其
余40%房款。截止2009年5月25日，共发放购房凭证1815本，住房实际成交1037套，实际购房户数占已
发凭证户数的57.1%，实现销售额约0.8亿元。据了解，部分困难家庭放弃或暂不购买的原因如下：一
是无法及时筹集到首付款，购买子君村经济适用房的对象是城市低收入家庭，尽管房价大幅低于周边
楼盘，但一次性要付60%的首付款，对这些家庭而言有很大困难；按最小户型38M2计算，总房款的60%
为47880元，部分低收入家庭（月平均收入300元至400元）的排号购房者不得不放弃了购房计划。二是
不能取得按揭贷款，担心到2010年5月无法支付40%的尾款。三是部分家庭对子君村经济适用房的位
置、房屋面积不满意，想购买下一批次的经适房。 
三、昆明市经济适用房未办理银行按揭贷款的问题所在 
目前，金融机构对昆明市经适房建设给予积极支持，其中，2008年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对子君村经济
适用房的建设给予了4.5亿元开发贷款，但目前还没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经济适用房办理个人住房按揭
贷款。原因主要是： 
（一）由于经适房用地属划拨土地，使经适房流通性受到限制 
建盖经济适用住房的土地是通过政府划拨取得，划拨土地使用权的价值缺乏市场议价的过程，其流通
性在法律层面上受到一定的限制，没有以土地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的流通性好。按现行法律规
定，划拨土地使用权设置抵押登记后，在实现抵押权的过程中所得到的价款，先用于偿还或者补交土
地出让金后，余款才能用于偿还抵押债权，因此，使用土地性质的不同导致经适房流通性受到限制。 
（二）经适房抵押登记手续不能办理，存在抵押悬空风险 
根据市政府规定，目前昆明市房管局对于建盖在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上的经济适用房暂不办理抵押登
记手续。在抵押登记手续缺失的情况下，银行一旦对购房人发放住房按揭贷款，则可能存在抵押悬空
风险，抵押担保存在的障碍制约了按揭贷款的发放。 
（三）开发商的阶段性担保不落实 
在商品房按揭贷款发放程序中，在房产证未取得而抵押物不能落实的情况下，银行为规避信贷风险，



一般要求开发公司提供自签署购房合同至取得产权证期间的阶段性担保。由于目前经济适用房抵押登
记手续不能办理、划拨土地的性质等原因，致使开发商不愿意代表购房者向银行提供阶段性保证担
保，使得按揭贷款中所必备的阶段性担保不落实。 
（四）是涉及经适房的不良资产处置存在法律障碍 
1.根据《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建住房[2007]258号）规定，“经济适用住房购房人拥有有限产
权”，同时规定经济适用房购买后不满5年，不得上市交易，其转让受到法规限制。购房人因特殊原因
确需转让经济适用住房的，必须由政府回购，不能进入市场自由流通。 
2.《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中指出，被执行人及其家庭生活必需的
居住用房，不得拍卖、变卖和抵债。这些都给银行处置与经济适用房相关的不良资产造成障碍。 
由此看来，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是制约银行办理经济适用住房按揭贷款的主要原因。从调查情况分
析，依法办理抵押担保登记手续是商业银行办理按揭贷款的前提条件，而且是从法律角度上讲的必备
条件。如果不能满足这一法定条件，按揭贷款的“按揭”基础也就不复存在，商业银行的贷款就没有
法律保障，经济适用住房便不能取得按揭贷款支持。 
四、完善经济适用住房银行按揭贷款业务的建议 
（一）政府方面 
1.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及规章。一是解决基本法律制度及部门规章中与抵押登记相关的问题。相关法律
和地方政府的政策规定，使得经济适用住房不能办理抵押登记、房屋交易流通受限制，没有合法设定
抵押担保登记为前提，银行在办理经济适用住房按揭贷款就缺乏信贷准入的基本要件。只有解决了这
一信贷准入问题，银行的经济适用住房按揭贷款才能顺利开办。二是解决基本法律制度中债权实现的
保障问题。解决了信贷准入的问题，还需要解决司法审判后抵押权的执行问题，即只有法院在执行过
程中可以对用经济适用住房设置的抵押物进行拍卖和变卖，实现抵押权，才能解决商业银行依法清收
债权的后顾之忧，才能推动经济适用住房办理按揭贷款业务的合法开展。 
2.建立保障性住房担保基金。基金的来源可包括国家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地方政府配套资金，经济
适用房上市交易补交的土地收益及土地增值税，廉租房房租收益，政府土地收益的一定比例，社会捐
助等。保障性住房担保基金实行专款专用，严格审计和监督，确保资金用途。建议担保基金对困难家
庭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按揭贷款实行免费担保，对不能偿还银行贷款的购房者可从保障性住房担保基金
直接支付，优先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本息。 
3.实行财政贴息。对确实还款困难的购房者，由财政提供贴息，适当减轻其还款负担。 
4.对不同经济条件的购房户可考虑实行不同的供房方式。根据供应对象的家庭收入多少和变动情况，
实行全额出售、半售半租、全租等多种售(租)房方式，灵活调整保障资源分配的对象和租金水平，更
加公平地配置保障性住房资源。 
（二）银行方面 
1.出台《经济适用房按揭贷款的指导意见》。目前，金融机构基本上是采用商品房贷款的管理模式来
办理经济适用房的信贷业务，在信贷准入上门槛较高。建议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制定《经济适用房
按揭贷款指导意见》，明确对经济适用房发放按揭贷款的条件及相关规定，使商业银行既能支持低收
入家庭对经济适用房的购买，又能有效防范信贷风险。 
2.商业银行应适当改进信贷流程。商业银行应该针对经济适用房特点制定专门的信贷方式和操作规
程，简化贷款手续，减免一些不必要的贷款收费。同时，由于因客观原因造成购房户确实还款困难的
购房者，银行可在财政提供担保的情况下予以减息或免息；对经适房贷款利率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适
当下浮，以减轻购房者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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